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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四川安
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代表人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邵伟才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西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付洋女士接替邵伟
才先生对公司尚未完结的持续督导工作履行相应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发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唐忠富先生、付洋女士（简历见附件），持续
督导期截止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公司董事会对邵伟才先生在公司首发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附件：付洋女士简历
付洋女士，经济学硕士，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保荐代表人。 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

振静股份 IPO、海天水务 IPO、和邦生物公司债、中信证券发行股份收购广州证券等项目。

证券代码：002969 证券简称：嘉美包装 公告编号：2021-025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3日（星期五）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4月 23日 0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滁州市芜湖东路 189号公司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 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20日
7.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民先生
8.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召集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761,348,34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9.279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08,453,77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2.94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8人，代表股份 252,894,5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6.3340％。

2.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42,568,7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4327％。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42,447,8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42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
代表股份 120,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26％

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 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61,237,8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5％；反对 11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2,458,2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04％；
反对 1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61,237,8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5％；反对 11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2,458,2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04％；
反对 1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61,237,8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5％；反对 11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2,458,2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04％；
反对 1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1-028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袁永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德广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08,277,291.61 5,130,832,351.63 4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5,090,642.75 207,779,720.06 1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9,686,552.99 135,882,534.90 5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6,830,386.84 578,954,495.86 -7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13 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13 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2.39% -0.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5,092,187,751.32 37,503,068,713.54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08,453,452.96 13,068,916,872.79 1.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297,951.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540,919.2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955,161.4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653,341.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578.0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94,585.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5,534.85
合计 35,404,089.76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9,6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袁永峰 境内自然人 13.01% 222,388,153 166,791,115 质押 105,900,000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11.83% 202,226,196 151,669,647 质押 66,260,000
袁富根 境内自然人 3.44% 58,796,05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4% 52,050,519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6% 30,07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2% 19,120,828

兴业期货－兴业银行－
兴业期货－大朴兴享 9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5,168,88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019L-CT001深

其他 0.88% 15,000,44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国投·东山精
密第二期员工持股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1% 13,783,01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文体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12,682,007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袁富根 58,796,052 人民币普通股 58,796,052
袁永峰 55,597,038 人民币普通股 55,597,03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2,050,519 人民币普通股 52,050,519
袁永刚 50,556,549 人民币普通股 50,556,549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0,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7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120,828 人民币普通股 19,120,828

兴业期货－兴业银行－兴业期货－大朴兴享
9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168,883 人民币普通股 15,168,883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019L-CT001深 15,000,448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44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东山
精密第二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783,018 人民币普通股 13,783,01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文体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82,007 人民币普通股 12,682,0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袁永刚、袁永峰系袁富根之子，袁永峰系袁永刚之兄长，上
述父子三人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东山精密第二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系本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账户。 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比减少 60.67%，主要系本期到期理财产品补充营运资金。
2. 应收款项融资同比减少 52.5%，主要系本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减少。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同比减少 67.14%，主要系本期处置参股公司股权。
4. 在建工程同比增加 46.7%，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项目投入增加。
5. 其他非流动资产同比增加 185.98%，主要系本期预付的设备及工程款增加。
6. 交易性金融负债同比增加 593.84%，主要系本期外汇远期合约变动损益增加。
合并利润表项目：
7.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46.34%，主要系公司各主要业务板块客户订单增加。
8.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 48.48%，主要系销售增加，成本相应的增加。
9.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45.5%，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销售费用相应增加，同时去年同期因疫情因

素，销售费用基数低。
10.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36.42%，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管理费用相应增加，同时去年同期因疫情因

素，管理费用基数低。
11. 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91.12%，主要系公司本期新设立的新项目较多，研发投入增加。
12. 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452.14%，主要系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利息收入增加。
13. 其他收益同比减少 47.19%，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减少。
14.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148.37%，主要系本期外汇远期合约到期损益减少。
15. 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181.24%，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16.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229.71%，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17. 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199.66%，主要系本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损失。
18. 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 90.86%，主要系上年同期疫情期间向社会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营业

外支出基数大。
19. 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39.31%，主要系受国家研发加计扣除新政影响。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经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74.64%，主要系去年底部分客户提前支付货款，报告

期内支付 2020年度年终奖且公司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储备部分库存。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72.95%，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数量增加。
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076.38%， 主要系本期公司为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

率，归还部分银行借款。 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 64.87%降至报告期末的 61.77%。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21年 2 月 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及后续进展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
告

2021年 03月 0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21年 03月 1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 集 年
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期已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2020 年
度 非公开发行 286,395.39 24,002.85 111,206.60 175,756.15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980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103,294,850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8.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289,225.58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
用 2,35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86,875.58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等与发行权益性
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650.00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86,395.39 万元（不含税金
额）。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20〕5-9号）。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4,002.85 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 104.46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11,206.6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 567.36万元。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175,756.15万元。2021年度，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进行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
规情形。

六、对 2021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262,821.16 45,713.9 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51,500 17,000 0

合计 314,321.16 62,713.9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 待 地
点 接待方式

接 待
对 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21
日 线上 电话沟通 机构 安邦资产等 86

家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
告解读、 未来三年展
望、新能源汽车业务规
划等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永刚
2021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1-032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监事匡义斌先生因身体原因，无法在本次季度报告披露前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曾超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春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弘松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816,701,617.58 4,853,810,303.87 4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8,545,515.56 203,439,453.44 30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0,904,680.34 199,366,443.54 29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9,094,902.15 902,306,162.64 -238.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0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06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1.61% 2.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0,256,456,748.52 50,592,938,061.86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14,913,141.32 19,296,248,827.61 4.2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488,879.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31,407.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979,451.71

合计 37,640,835.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0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
产业链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3% 913,175,412 913,175,412

曾超懿 境内自然人 8.46% 393,778,364 393,778,364 质押 71,520,000
中信聚信（北京）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潍坊聚信锦濛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7.96% 370,370,370 370,370,370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42% 345,357,966 345,357,966

曾超林 境内自然人 6.49% 302,061,587 302,061,587 质押 71,520,000
华融致诚柒号（深
圳）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5% 239,651,416 239,651,416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芜湖信泽润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75% 174,291,938 174,291,938

曾明柳 境内自然人 3.66% 170,331,155 170,331,155
曾益柳 境内自然人 3.38% 157,228,758 157,228,758
曾鸿 境内自然人 3.38% 157,228,758 157,228,758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43,225 人民币普通股 11,143,225
王建忠 10,528,635 人民币普通股 10,528,635
许鸿峰 10,228,876 人民币普通股 10,228,876
叶兴鸿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李博之 7,398,815 人民币普通股 7,398,815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2号致信基金 5,895,4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5,400

杨富正 4,9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964,6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
锐进 43 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058,470 人民币普通股 4,058,470

陈华青 3,472,854 人民币普通股 3,472,854
王昌东 2,702,854 人民币普通股 2,702,8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曾超
懿、曾超林、曾明柳、曾益柳、曾鸿为一致行动人；王建忠与许鸿峰系姻亲关系，
陈华青与许鸿峰系表兄弟，王昌东系许鸿峰之舅父。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应收票据 414,239,184.56 682,842,387.01 -39.34% 系公司在报告期末时点，未终止确认的应
收票据有所减少

应收账款 447,051,663.02 153,647,162.45 190.96% 系公司在报告期末时点，销售商品尚未收
到的款项有所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22,262,093.30 7,381,884.35 201.58% 系公司在报告期末时点，公司持有该类信
用等级的票据有所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4,019,963,353.75 3,082,708,023.44 30.40% 主要系公司广西氧化铝项目二三期本期
投入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902,096,795.09 1,705,412,055.65 -47.10% 系公司在报告期期末，预收到的未来将实
现销售的商品款有所下降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09,742,024.79 592,043,881.03 -30.79%
系公司在报告期期末，预收到的未来将实
现销售的商品款对应的税金部分有所下
降所致

长期借款 6,125,011,609.92 3,784,999,416.84 61.82% 主要系公司根据在建项目资金需求，增加
了项目借款

长期应付款 744,501,097.28 572,527,656.75 30.04% 系公司本期以售后租回的方式进行融资
收到款项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6,816,701,617.58 4,853,810,303.87 40.44%

报告期铝锭市场价格同比大幅上涨 21%，
同时公司自产铝锭销量同比增加 2 万吨，
公司自产铝锭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加； 靖西天桂一期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
于 2020 年一季度末正式投产， 报告期内
对外销量同比大幅增加；高纯铝产销量同
比均有增加。

营业成本 5,440,895,341.53 4,223,227,427.65 28.83%

主要系①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号———收入》， 将运输费列示于
“营业成本”项目；②本报告期内铝锭市场
价格同比大幅上涨，导致公司贸易业务成
本较上年有所增加

销售费用 3,247,487.92 93,590,085.77 -96.53%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本公司将运输费列示于“营
业成本”项目。

管理费用 71,495,936.81 29,830,854.18 139.67% 主要系报告期内管理人员职工薪酬、业务
招待费及咨询费等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7,788,230.72 455,455.77 1609.99% 系公司本期研发投入加大所致

财务费用 191,021,378.61 146,816,972.71 30.11%
系本期氧化铝一期项目已经转固，可资本
化利息费用减少，导致计入财务费用的利
息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6,488,879.61 5,930,953.66 683.83% 系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7,110,669.92 56,654,477.79 283.22% 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49,094,902.15 902,306,162.64 -238.43% 系本期应付票据及合同负债余额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5,295,352.95 -479,076,189.34 147.41% 系本期广西氧化铝二期三期项目支付的

工程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10,975,445.35 -310,475,705.86 -683.29% 系本期增加项目贷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776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1,166,557,991股。根据
发行结果，天山铝业实际向 29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763,358,778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6.5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95.90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
用人民币 40,000,000.00 元后，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4,959,999,995.90 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
荐承销费、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0,481,132.08 元（不含税）后，本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4,959,518,863.82 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上述募集
资金已划转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
并出具众环验字（2020）110014号验资报告。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93,869.28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使用募集资金 34,598.89 万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60,000.00 万元、支付发行费用 180.00 万元、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909.61万元。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31,659.98万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六、对 2021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
待
地
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2 月 23
日

电
话
会
议

电话
沟通 机构

国泰君安 -汤龑、邬华宇、周
蔼琪、白淑媛、王兴城；农银
汇理 - 张峰；太钢投资 - 冯
媛；深沃投资 -王剑敏；红筹
投资 - 王之栋； 大家资产 -
李超； 富兰克林华美证券投
资信托 -颜笠筠等

公 司 基 本 情
况、 项目进展
情况及产品销
售情况

公司 2021年 2月 24日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编
号：2021-001）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超林
2021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1-022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以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7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

定投资者发行 84,260,19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公司总股本由 1,591,852,878股增加至 1,676,113,073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立先生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有股份
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珞瑜路 716号华乐商务中心 609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黄立
住所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4月 28日
股票简称 高德红外 股票代码 002414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 /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 /减持比例（%）
A股（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0 被动稀释 1.93%
A股（黄立） 0 被动稀释 1.43%
合 计 0 被动稀释 3.3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609,967,961 38.32 609,967,961 36.39
黄立 454,218,750 28.53 454,218,750 27.10
合计持有股份 1,064,186,711 66.85 1,064,186,711 63.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0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571，证券简

称：德力股份）2021年 4月 22日、4月 23日连续 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现场、短信等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 日、4 月 21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补充公告》，主要内容为：全资子公司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
公司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10 家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泰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滁州隆基乐
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隆基
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嘉兴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绿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0日签署了《光伏玻璃长期采购协议》，双方就销售光伏玻璃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公司若按照
卓创周评 4月 15日公布的 3.2及 2.0光伏玻璃均价 28元/平方、22 元/平方（含税)测算，预估合同总金
额约 55.31 亿元人民币 (不含税， 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 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7.8332亿元人民币的 706%。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股票代码：002175 股票简称：ST东网 公告编号：2021-031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股价异常波动情况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1 年 4 月

21日、2021年 4月 22日、2021年 4 月 23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4、经向公司管理层、第一大股东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第一大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21-025），预计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04亿元。 本次业绩快报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根据公司 2020年度业绩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如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可能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对外披露《关于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或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7），公司已分别于 2021年 4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21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或预重整）的议案》。此议
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截至目前，公司是否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或
预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
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11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代码：002813)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

日（2021年 04月 21日、2021年 04月 22日、2021年 04月 23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 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该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详见公司 2021 年 02 月 2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21-008）； 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详见公司 2021 年
04月 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
009）。 2020年度业绩快报和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仅为公司初步预测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初步预计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885 证券简称：海昌新材 公告编号：2021-003

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
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0年度的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内容，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300943 证券简称：春晖智控 公告编号：2021-029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为使
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300951 证券简称：博硕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8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
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于 2021年 4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8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910���������证券简称：瑞丰新材 公告编号：2021-033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21年 4 月 26 日在符合条件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